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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◆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，提高我县对外开放水平，促进全县开放型经济的发展，根据国家和省、市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第二条 本规定所指
　　第一章 总则
　　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，提高我县对外开放水平，促进全县开放型经济的发展，根据国家和省、市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　　第二条 本规定所指外商、外交是指庆云县以外的所有客商和资金
　　第二章 土地政策
　　第三条 外地客商进入县开发区投资兴办生产性企业的，使用土地可获得50年的无偿使用权。一次
　　性买断土地使用权的，按2万元/ 亩的价格优惠出售，其它费用全部免除。投资规模较大的，
　　按照一事一议的原则给予最大优惠。
　　第四条 从事三产和市场开发项目用地，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000万元的，按4万元/亩的价格出售。其
　　它项目用地按照一事一议的原则，在国家政策规定的范围内给予最大的优惠。
　　第五条 外商来庆云从事农业、林业、牧业、渔业等开发项目使用土地，参照本地农民承包土地最低标准租用。
　　第三章 税费政策
　　第六条 来庆云从事经营活动的外地客商，实行“税费明白卡”制度。进入专业批发市场的由管委会
　　扎口管理，试营业期间内免除一切税费。
　　第七条 外地客商来我县从事旧城改造、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的，减半收取基础设施配套费。
　　第八条 进入开发区从事生产加工的外商投资企业，由管委会实行扎口字处理，从投产之日起10年内所缴纳的增值税，每年末由同级财政按地方留成部分的30～50%作为企业发展基金返还给企业。 投资规模较大的视其贡献大小适当加大返还比例。
　　第九条 在开发区内从事生产加工的外商投资企业，从投产之日起10年内，年终返还企业上缴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;其它区域同类外商投资企业地方留成部分减半返还。
　　第四章 奖励政策
　　第十条 引进无偿资金者(政策性除外)，按引资额的20%予以奖励，即到即奖。对引进有偿资金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，每使用一年，按引资额的1%予以奖励。
　　第十一条 对引荐生产加工企业成功者实行奖励。对引进固定资产投资额在100万元(含100万元)以上，进入开发区或围绕市场搞加工的，视项目规模大小和科技含量高低，给予引荐人外商固定资产投资额6～10‰的奖励。其中100万元(含100万元，下同)～300万元(不含300万元，下同)、300万元～500万元、500万元～1000万元、1000万元～5000万元、5000万元以上分别按该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的6‰、7‰、8‰、9‰、10‰给予奖励;其它区域的同类项目，分别降低2个千分点，国外和港、澳、台商投资项目，增加2个千分点。属县境外委托招商代理人引荐项目成功者另增加2个千分点。
　　第十二条 对引荐国外劳务输出项目成功者，奖励金额按在外劳务人员年工资额的5%计发。
　　第五章 组织实施
　　第十三条 以上奖项所需资金，本着“谁受益谁奖励”的有原则，由行政隶属关系的同级财政或受益者负责支付。
　　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招商局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，适用于全县所有外商投资项目及引荐人。
　　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原规定与之不符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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